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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辦理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事宜，依據師

資培育法、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及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等相關規定，訂定國立臺

中教育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收費及退費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校學生經甄選成為學程生後，修習教育學程需繳交學分費。學程生係指本校學生

通過教育學程甄選後取得修習教育學程資格者，其資格係依教育部核定本校教育學

程之培育名額辦理。 

三、 中等教育學程、國民小學教育學程及幼兒園教育學程之收費標準，每學分（學時）

為新台幣一千元；但修習學分與修習學時不同時，依實際修習課程學時收費。 

四、大學部學程生之繳費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依教育部核定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至少修習學分（學時）總數計算，採分期收

取方式，每學期為一期，分五期收畢。 

（二）提前修畢教育學程畢業者，在校最後一個學期需繳清剩餘教育學程學分費。 

（三）延修生當學期繳納全額學雜費者，免收取當學期之教育學程學分費。 

（四）延修生當學期未繳納全額學雜費，只繳納學分費及雜費者，仍須繳納當學期教育

學程學分費，惟當學期所選教育學程課程已依本校學生繳納學分費作業要點規定

繳納學分費者，得檢具繳費證明資料向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申請，減免當

學期教育學程學分費。 

（五）辦理另一類科教育學程學分抵免者，得以抵免後之至少修習學分（學時）總數計

算教育學程學分費。 

五、研究所學程生每學期依修習學時收費。 

六、學程生申請放棄修讀者，自新學期起不再收費，但已修習且繳納之學分費則不予退

還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及本校學生繳納學分費作業要點

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